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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審查系（所）薦送教師出國講學研究進修案件作業細則 
 

 102年 1月 3日政人字第 1010034541號函公布施行 

104年 10月 22日政人字第 1040030861號函修正第 3點 

一、 立案依據： 

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審查各系（所）薦送教師出國講學、

研究或進修案件，特依本校教師出國講學研究進修辦法第五條第四項

訂定本校審查系（所）薦送教師出國講學研究進修案件作業細則(以

下簡稱本作業細則)。 

二、 審查小組： 

本校為審查各系（所）為發展需要得薦送教師出國講學研究進修案件，

應組成審查小組，辦理審查事宜。 

審查小組置委員七人，任期二年，由校長遴請教務長、研發長、國合

長、人事室主任及教師代表三人共同組成，並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 

審查小組委員遴聘、會議召集等幕僚作業，由人事室辦理。 

三、 報送流程： 

(一) 受理時間： 

每年四月由人事室發文通知受理下一學年度第一學期系（所）

薦送教師出國講學研究進修案，十月受理當學年度第二學期之

薦送案。 

(二) 報送文件： 

1. 教師出國講學研究進修申請表。 

2. 教師出國講學研究進修說明書。 

3. 講學、進修或研究計畫。 

4. 學術、研究或其他相關機構同意函。 

5. 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錄。 

6. 過去七年之完整研究著作目錄。 

7. 保證書。 

四、 審查作業： 

(一) 審查程序： 

1.初審：系（所）為發展需要經系（所）教評會審核通過，於

四月及十月底前將薦送案送人事室初審相關資格條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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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複審：由審查小組依審查原則進行實質審查。 

3.核定：初審及複審通過並簽請校長核定後，於六月及十二月

底前由人事室備文通知申請人及其所屬單位。 

(二) 審查原則: 

審查小組審查方式採書面審查，就出國講學研究進修對系(所)

發展之目的性及必要性、創新性、前瞻性、建設性以及預期成

果在學術上之價值等予以審核。 

(三) 審查決定： 

審查小組開會時，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四) 迴避： 

審查小組委員遇有本身所提之申請案件時，應迴避與該申請案

有關之審查事宜。 

五、 本作業細則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教 師 出 國 □講學 □研究 □進修 申 請 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104.10修訂 

申請人 

員 工 編 號 服 務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請務必填寫 

   

兼 任 行 政 主 管 職 務  （
兼任主管職務
 職務代理人：            ） 

前往國家  、研究機構  

申 請 類 別 

□留職留薪 （需檢附獲補助公文或其他薦送證明） 

□系(所)為發展需要薦送（請附書面說明） 

□獲科技部或其他政府機關、學術研究機構補助 

□與本校訂有學術合作協議書之國外大學或學術機構進行學術交流 

□留職停薪 

預 定 出 國 期 間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經 費 來 源 
□領有補助（補助機關（構）：                                 ） 

□自費 

是否利用休假研究期間

前 往 

□是 休假研究期間：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否 

是 否 為 國 科 會 

短 期 研 究   

□是，並擬於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自費提前前往； 年 月 日

起至 年 月 日止延後返國 

□否 （如為系所薦送請另附未申請科技部補助之書面說明） 

出國計

畫說明 

 

 
（本欄不敷填寫時，請另紙繕附） 

承諾事項 

本人願遵守本校「教師出國講學研究進修要點」之規定，於國外講學、研究或進修期限屆滿後，

立即返校服務，其返校繼續服務之期間，以帶職帶薪期間之兩倍、留職停薪期間之相同時間計

算之。服務義務期限未滿前，不得再申請出國講學、研究或進修，未經校方同意，不得離職。

如有違反規定，願負全部法律責任，並依規定負賠償責任。  

申請人：                   （請簽名） 

系所組室 

簽註意見 

本案經  年  月  日系（所）教評會審議通過(附會議紀錄)，審核結果如下： 

□申請人自行申請 □留職停薪 

□選派或薦送理由(另請填寫系(所)薦送教師出國講學研究進

修說明書) 

□第一年，留職留薪 

□第二年起，留職停薪 

                    主管簽章：                           年   月   日 

合聘單位 

會簽意見 

 

國 合 處 

會簽意見 

 

人 事 室 

會簽意見 

 

院    長

處室主管 
 校    長  

備 註 

１請依「本校教師出國講學研究進修辦法」規定，經教評會審議通過後，檢附會議紀錄及國外研究機構之同意函

等證明文件，經一級主管（合聘單位）核章後送人事室辦理。 

２兼任主管職務之職務代理人奉准後生效，不用再另行簽核。 

３出國講學、研究或進修人員應於返國後三個月內向本校研發處及所屬系所提出講學、研究或進修報告。 

 



系(所)薦送教師出國講學研究進修說明書 

單  位： 

申請人： 

 

一、研究計畫名稱 

 

二、計畫摘要 

 

三、薦送理由 

系(所)薦送教師之出國講學研究進修之理由須包含對系（所）發展之目的性及必

要性、創新性、前瞻性、建設性以及預期成果在學術上之價值等，請逐項詳予說

明。 

 

1. 目的性： 

 

2. 必要性： 

 

3. 創新性： 

 

4. 前瞻性： 

 

5. 建設性： 

 

6. 預期成果在學術上之價值： 

四、其他 

 

備註：依 102年第 2次審查小組會議決議略以，請申請人對計畫之目的性、必要性、創新性、前瞻性、

建設性及學術價值等予以詳細說明，並檢附 3-5頁之研究計畫（含研究主題、研究內容、預期成果及效益）；

如非自費出國（須動支本校經費）者，並請檢附預算表，敘明經費來源及數額，由經費提供單位同意後

送請主管核章，以利審查。 

單位主管簽章： 


